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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本公司附屬公司簽訂剛果民主共和國恩子洛2水電站項目開發和

實施EPC合同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近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之附屬公司中國葛洲壩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與剛果基建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剛果民
主共和國恩子洛2水電站項目（「該項目」）開發和實施EPC合同框架協議（「合同框架協
議」）。

該項目位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盧阿拉巴省科盧韋齊市附近的盧阿拉巴河上，計劃分兩級開
發，一級水電站裝機容量為51.3兆瓦，二級水電站裝機容量為70.9兆瓦，該項目裝機容量
為122.2兆瓦。該項目合同金額約為3.6億美元。

該項目具體合作模式、結算方式、履行期限和違約責任等將在正式商務合同中進行確
定。合同框架協議簽署即生效，有效期2年，可延期。

承董事會命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汪建平

中國，北京
2019年9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汪建平先生、丁焰章先生及張羨崇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馬傳景先生、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原臣先生、鄭起宇先
生及張鈺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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